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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9� � � � � � �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2014-028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7

日

以通讯形式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2014

年

3

月

2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

本次会议

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

9

名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

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

《

章程

》

及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一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

（

财务负责人

）

的议案

》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核查

，

同意聘任宋瑶明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

财务

负责人

），

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七日

附件

：

简历

宋瑶明先生

：

中国国籍

，

1967

年

7

月出生

，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

，

会计师

，

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

。

历任沈阳一汽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

、

财务部副经理

，

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

财

务部经理

、

统配中心经理

、

总经理助理

。

现任深圳市奥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

深圳市奥轩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本公司副总经理

。

宋瑶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

其

通过深圳市奥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1,196,461

股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证券代码：002280� � � � � �证券简称：新世纪 公告编号：2014-025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保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具体详见

2013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

登的

2013-040

公告

）。

现鉴于以下事实

，

经双方友好协商

，

公司决定终止对杭州新世纪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所作的担保

，

事实情况如下

：

1

、

自公司董事会授权以后

，

2013

年

12

月

25

日公司签署了保证书

，

为杭州新世纪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取得戴尔

（

中国

）

有限公司的优惠付款条件提供

1000

万元保证

，

该保证金额

公司已在年报全文中予以披露

；

2

、

经公司与戴尔

（

中国

）

有限公司的协商并征得其同意

，

戴尔

（

中国

）

有限公司同意公

司自

2014

年

2

月

28

日起撤销已提供的保证

，

杭州新世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付款条件

另行协商

。

3

、

截止目前

，

董事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尚有

1000

万元没有使用且日后也无需使

用

。

鉴于以上情况

，

公司决定终止对杭州新世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作的担保

。

特此公告

。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3月 7日

证券代码：000592� � �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2014-014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完成约定式购回交易股份过户的公告

公司及全体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前情提示

2014

年

2

月

11

日

，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接到控股股

东山田林业开发

（

福建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山田林业

"

）

的通知

，

得知山田林业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豁免山田林业开发

（

福建

）

有限公司要约收购福建

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168

号

），

详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12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的

【

2014-006

】

号公告

。

二

、

增持情况

2014

年

3

月

7

日

，

本公司接获山田林业的通知

，

得知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完成了将约定式购回交易中全部

20,500,000

股

本公司股份过户给山田林业的变更登记手续

。

过户完成后

，

山田林业持有本公司

304,061,203

股股份

，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5.88%

，

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特此公告

。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793� �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4-010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退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公司技术总监

（

原总工程师

）

韩瑜先生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

其任期至

2014

年

3

月

6

日止

，

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定

，

韩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技术总监职务

。

韩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公司董事会对韩瑜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特此公告

。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八日

股票代码：600383� � �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2014-006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4 年 2 月份销售情况、

3-4 月份推盘安排及获取项目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4

年

2

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11.2

万平方米

，

签约金额

13.5

亿元

；

2014

年

1-2

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

26.3

万平方米

，

累计签约金额

34.8

亿

元

。

2014

年

3-4

月有新推或加推盘计划的项目包括

：

珠海金湾

、

北京朗悦

、

北京格

林云墅

、

北京西山艺境

、

上海自在城

、

上海松江艺境

、

南京湖城艺境

、

南京自在城

、

扬

州艺境

、

扬州酩悦

（

原扬州新城西区

802

号项目

）、

常州格林郡

、

杭州格林格林

、

杭州

申花里

、

绍兴自在城

、

余姚澜悦

、

金华格林春晓

、

宁波新外滩

1

号

、

武汉格林东郡

、

武

汉澜菲溪岸

、

武汉艺境

、

西安湖城大境

、

西安翔悦天下

、

沈阳锦城

、

沈阳铂悦

、

沈阳艺

境

、

沈阳滨河左岸

、

沈阳滨河国际社区

、

大连艺境

。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

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

能存在差异

，

推盘计划也可能存在一定的调整

，

因此以上相关统计数据和推盘安

排仅供投资者参考

。

公司近期新增加金华市金东区广润西地块项目

，

该项目位于金华市金东新城

区

，

东至博士街

、

南至规划支路

、

西至规划支路

、

北至光南路

。

项目占地面积

79,094

平方米

，

规划容积率

2.2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174,006

平方米

。

地块用途为住宅商业

用地

，

其中住宅使用年限

70

年

，

商业使用年限

40

年

。

本公司拥有该项目

50%

的权

益

，

须支付土地成本

24,914

万元

。

特此公告

。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3月 8日

股票代码:600383� � � �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2014-007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之子公司为金地商置俱乐部借款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之子公司金地商置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地商置

"

）

向渣打银行

（

香

港

）

有限公司

、

星展银行香港分行

、

中信银行

（

国际

）

有限公司

、

德意志银行新加坡分

行共

4

家银行申请

1.85

亿美元额度俱乐部借款

。

其中借款条件为公司之全资子公

司

Famous Commercial Limited

辉煌商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辉煌商务

"

）

及金地

商置三家全资子公司为金地商置俱乐部借款提供担保

，

担保金额为

1.85

亿美元

。

辉煌商务董事会以

4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有关担保事项

。

该

笔担保额超过辉煌商务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

有关担保经过辉煌商务股东

会审议通过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金地商置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1989

年

8

月

23

日

注册地

：

百慕大群岛

注册资本

：

776,737,489.80

港元

经营范围

：

大中华地区的住宅

、

商业和商业园项目并从事物业发展

、

投资及管

理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

金地商置净资产为港币

182,249

万元

，

总资产为港币

256,181

万元

，

2012

年

10

月

1

日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营业收入为港币

0

元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金地商置俱乐部借款额度为

1.85

亿美元

，

于

2017

年

3

月到期

。

借款银行为

渣打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

星展银行香港分行

、

中信银行

（

国际

）

有限公司

、

德

意志银行新加坡分行

，

辉煌商务及金地商置三家全资子公司为有关借款全额提

供担保

，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止

。

四

、

董事会意见

辉煌商务及金地商置三家全资子公司为金地商置

1.85

亿美元额度俱乐部借

款提供担保是为了使其获取足够的营运资金

。

金地商置旗下项目经营良好

，

业务

收入稳定

，

金地商置未来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

有关担保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

》（

证监发

[2005]120

号

）

等相关规定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4

年

3

月

6

日

，

公司担保余额

78.97

亿元

，

占公司

2012

年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33.58%

。

其中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63.92

亿元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

保余额为

15.05

亿元

。

公司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

特此公告

。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3月 8日

证券代码:601369� � � � �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14-017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与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

摘要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全文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

公司事后发现

，

因工作人员疏忽

，

年报

“

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

中

“（

五

）

投资状况分析

”

中

“

４

、

主要子公

司

、

参股公司分析

”

部分内容有误

，

现更正如下

：

１

、

对部分子公司

、

参股公司的净利润及徐州陕鼓工业气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录

入有误

，

原表为

：

序

号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

万元

）

公司持股

比例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

万元

） （

万元

） （

万元

）

１

陕西秦风 气体股份

有限公司

工业气体 工 厂

的投资

、

建设

、

气体生产

工业气体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８９

，

８２０．３７ ４８

，

３８４．４０ １４１７．９６

２

开封陕鼓 气体有限

公司

工业气体生产 工业气体

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

，

４６１．５１ ４

，

０１４．０８ ６６２．０１

３

西安陕鼓 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工程总包

、

技术

开发

工程总包

、

技术开

发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８

，

９３６．２２ ３１

，

８７３．１９ －２０１．７２

４

西安陕鼓 汽轮机有

限公司

设备制造

汽 轮 机 及 其 辅 助

设备

１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９

，

６４７．２５ ７７１．８５ －２９３．１９

５

唐山陕鼓 气体有限

公司

工业气体生产 工业气体

２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６

，

７６３．５５ ５

，

３９５．６２ １１

，

１４９．６９

６

西安陕鼓 节能服务

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技术 推 广

服务

节能服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１８７．１９ １８４２．１５ ４１．５

７

徐州陕鼓 工业气体

有限公司

工业气体生产 工业气体

１

，

５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９

，

４４８．７４ ４

，

９９０．９７ ５．４７

８

渭南陕鼓 气体有限

公司

工业气体生产 工业气体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９

，

１１０．３３ ３

，

７８５．１９ －９１５．４６

９

石家庄陕 鼓气体有

限公司

工业气体生产 工业气体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

，

９１４．５１ ４

，

５４５．６３ －２４６．２１

１０

西安陕鼓 通风设备

有限公司

设备制造 透平机械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５

，

９２９．８８ １４８４．８４ ７８８．１３

１１

扬州秦风 气体有限

公司

工业气体生产 工业气体

５

，

５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０

，

７６５．１５ ５３９２．７２ －７７．８３

１２

宝信国际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

（

金融租赁除外

），

租赁业

务

，

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

，

租赁物

品残值变卖处理及维修业务

，

租赁

交易咨询

，

经济咨询及担保

２２

，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６０％ ２６５

，

００４．１９ ２６

，

６４６．９７ ６

，

２０８．３０

１３

西安陕鼓 铸锻有限

责任公司

金属铸

、

锻加工 铸锻件

２

，

０１０．００ ９９．５０％

现更正为

：

序

号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

万元

）

公司持股

比例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

万元

） （

万元

） （

万元

）

１

陕西秦风 气体股份

有限公司

工业气体 工 厂

的投资

、

建设

、

气体生产

工业气体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８９

，

８２０．３７ ４８

，

３８４．４０ １４１７．９６

２

开封陕鼓 气体有限

公司

工业气体生产 工业气体

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

，

４６１．５１ ４

，

０１４．０８ ６６２．０１

３

西安陕鼓 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工程总包

、

技术

开发

工程总包

、

技术开

发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８

，

９３６．２２ ３１

，

８７３．１９ １１

，

１４９．６９

４

西安陕鼓 汽轮机有

限公司

设备制造

汽 轮 机 及 其 辅 助

设备

１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９

，

６４７．２５ ７７１．８５ －２９３．１９

５

唐山陕鼓 气体有限

公司

工业气体生产 工业气体

２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６

，

７６３．５５ ５

，

３９５．６２ １

，

５９７．６０

６

西安陕鼓 节能服务

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技术 推 广

服务

节能服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１８７．１９ １８４２．１５ －２０１．７２

７

徐州陕鼓 工业气体

有限公司

工业气体生产 工业气体

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９

，

４４８．７４ ４

，

９９０．９７ －７７．８３

８

渭南陕鼓 气体有限

公司

工业气体生产 工业气体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９

，

１１０．３３ ３

，

７８５．１９ －９１５．４６

９

石家庄陕 鼓气体有

限公司

工业气体生产 工业气体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

，

９１４．５１ ４

，

５４５．６３ －２４６．２１

１０

西安陕鼓 通风设备

有限公司

设备制造 透平机械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５

，

９２９．８８ １４８４．８４ ７８８．１３

１１

扬州秦风 气体有限

公司

工业气体生产 工业气体

５

，

５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０

，

７６５．１５ ５３９２．７２ －１０７．２８

１２

宝信国际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

（

金融租赁除外

），

租赁业

务

，

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

，

租赁物

品残值变卖处理及维修业务

，

租赁

交易咨询

，

经济咨询及担保

２２

，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６０％ ２６５

，

００４．１９ ２６

，

６４６．９７ ６

，

２０８．３０

１３

西安陕鼓 铸锻有限

责任公司

金属铸

、

锻加工 铸锻件

２

，

０１０．００ ９９．５０％ ４１．５０

２

、

原

“（

５

）

上表中各子公司的净利润均未达到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的

１０％

，

未对合并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

现更正为

“（

５

）

西安陕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

１１

，

１４９．６９

万元

，

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达到

１０％

以上

。

西安陕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

总收入

１２１

，

８８３．９１

万元

，

实现营业利润

１３

，

１８０．７８

万元

。”

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

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

的审核工作

，

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

特此公告

。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235� � �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7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股东减持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林旭曦女士通知

，

林旭

曦女士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

－７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系统共计减持所持公司股票

１０４．９９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４％

，

减持均

价

１４．９４

元

／

股

。

１

、

本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林旭曦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

集中竞价

１４．９４

元

／

股

１０４．９９ ０．５４％

２

、

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林旭曦

持有股份

５９

，

２４５

，

６５９ ３０．３８％ ５８

，

１９５

，

７５９ ２９．８４％

其中

：

有限售条件股份

（

高管限售

）

４４

，

４３４

，

２４４ ２２．７９％ ４４

，

４３４

，

２４４ ２２．７９％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

，

８１１

，

４１５ ７．６０％ １３

，

７６１

，

５１５ ７．０６％

公司股东林旭曦

、

张杰此前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通过大宗交易系统

减持公司股份

８７０

万股

，

具体详情请参阅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股东

减持股份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５８

）。

前述二次减持累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９９９９％

。

二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减持符合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等有关

规定

；

２

、

本次减持遵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业务规则的规定

，

不存在违规

情形

。

３

、

在减持前无最低减持价格承诺

；

４

、

本次减持未违反相关承诺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

２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7日

证券代码:002235� � �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8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安妮股份

股票代码:002235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林旭曦、张杰

通讯地址: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路 99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14年 3月 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

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

收购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以下简称

“

准

则

１５

号

”）

及相关的法律

、

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

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三

、

依据

《

证券法

》、《

收购办法

》、

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

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上述信息披露

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

四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

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

，

除非文中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林旭曦

、

张杰

安妮股份 指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张杰

、

林旭曦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占安妮股份总

股本

４．４６％

的股票

；

林旭曦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７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减持占安妮股份总股本

０．５４％

的股票

；

导致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减持比例达到公司总股

本

５％

的权益变动行为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林旭曦 女士

，

中国国籍

，

１９６６

年生

，

通讯地址

：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

园南路

９９

号

，

现任安妮股份副董事长

。

张 杰 先生

，

中国国籍

，

１９６２

年生

，

通讯地址

：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

园南路

９９

号

，

现任安妮股份董事长

。

张杰先生和林旭曦女士为夫妻关系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

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

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所持股份的目的是出于自身资金需求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减持的可能

，

并按法

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安妮股份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公司发布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

截止该权益变动公告日

，

林旭曦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６４

，

４８５

，

６５９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０７％

；

张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３３

，

００４

，

３２８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９２％

。

二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

林旭曦女士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５２４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９％

；

张杰先生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

股份

３４６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７％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７

日

，

林旭曦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公司

股份

１０４．９９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４％

。

３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林旭曦女士尚持有公司股份

５８

，

１９５

，

７５９

股

，

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８４％

；

张杰先生尚持有公司股份

２９

，

５４４

，

３２８

股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１５．１５ ％

。

二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８７

，

７４０

，

０８７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９９４９％

。

详见下表

：

股东名称

减持前持股情况 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份数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林旭曦

６４

，

４８５

，

６５９ ３３．０７％ ５８

，

１９５

，

７５９ ２９．８４％

张杰

３３

，

００４

，

３２８ １６．９２％ ２９

，

５４４

，

３２８ １５．１５％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除安妮股份外的其他公司任职

、

不存在

《

公司

法

》

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

５

、

中国证监会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对林旭曦给予警告

，

并处以

２０

万元

罚款

；

对张杰给予警告

，

并处以

１０

万元罚款

。

６

、

安妮股份董事会

、

监事会声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经履行诚信义

务

，

有关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

。

三

、

所持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林旭曦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２７０１

万股

，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６．４１％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８５ ％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安妮股份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的前六个月

：

林旭曦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减持本公司流通股

５２４

万股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

－７

日减持本公司流通股

１０４．９９

万股

。

张杰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减持本公司流通股

３４６

万股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信息

。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不

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件

（

身份证复印件

）

２

、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经确认的复印件置备于安妮股份投资者

关系部

。

信息披露义务人:林旭曦 张 杰

(签 名):� � �

签署日期:2014年 3月 7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安妮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３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林旭曦

、

张杰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

路

９９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

，

但持股

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 过 证 券 交 易 所 的 集 中 交 易 █ 协 议 转 让

□

国 有 股 行 政 划 转 或 变 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林旭曦

：

持股数量

：

６４

，

４８５

，

６５９

持股比例

：

３３．０７％

张 杰

：

持股数量

：

３３

，

００４

，

３２８

持股比例

：

１６．９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林旭曦

：

变动数量

：

６

，

２８９

，

９００

变动比例

：

３．２３％

张 杰

：

变动数量

：

３

，

４６０

，

０００

变动比例

：

１．７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上市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上市公司对其负债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林旭曦 张 杰

（签 名）：

签署日期:2014年 3月 7日

证券代码:000060� � � � � �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14-17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送

达全体董事

。

会议由朱伟董事局主席主持

，

应到董事

１１

名

，

实到董事

１１

名

，

达

法定人数

。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本公司

《

章程

》、《

董事会

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此公告

。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4年 3月 7日

证券代码:000060� � �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14-18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其中

：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

６０１３

号中国有色大

厦

２４

楼多功能厅

。

４．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局

。

５．

召开方式

：

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

６．

出席对象

：

（

１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２．

逐项审议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

１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

）

发行方式

（

３

）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４

）

定价原则

（

５

）

发行数量

（

６

）

限售期

（

７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

８

）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

９

）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

１０

）

上市地点

３．

审议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４．

审议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

５．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

６．

审议

《

关于制定

＜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７．

审议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８．

审议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备注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上议

案

，《

第六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５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９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三

、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

１

）

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

个人股东委托

他人出席会议的

，

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授权委托

书

、

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

（

２

）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证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

３

）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方式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２４

日

（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

６０１３

号中国有色大厦

２４

楼公司董事局秘

书室

四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地址为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

投票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

３６００６０

。

２．

投票简称

：“

中金投票

”。

３．

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

，“

中金投票

”“

昨日收盘价

”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的议案总数

。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

１

）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

“

买入

”。

（

２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

１．００

元

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依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

申报

。

股东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

如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

２．００

元代表对

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①

，

２．０２

元代表议

案

２

中子议案

②

，

依此类推

。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

“

委托价格

”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１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１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１．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２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２．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①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②

发行方式

２．０２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③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０３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④

定价原则

２．０４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⑤

发行数量

２．０５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⑥

限售期

２．０６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⑦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２．０７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⑧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２．０８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⑨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２．０９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⑩

上市地点

２．１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３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３．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４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

４．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５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办理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５．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６

《

关于制定

＜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

案

》

６．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７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７．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８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８．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３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

“

委托数量

”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

（

包括议案的子

议案

）

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

。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

“

总议案

”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

５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

６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

开前一日

）

下午

３

：

００

，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

《

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

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

“

深交所数字证书

”

或

“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

效投票结果为准

。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

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

五

、

其他事项

１．

本次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

，

出席现场会

议人员食宿

、

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人

：

黄建民 刘渝华

３．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８３９３６３

４．

传 真

：

０７５５－８３４７４８８９

六

、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4年 3�月 7�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参加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授权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表决

权

，

及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

，

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

本公司

（

本人

）

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意见如下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议案

２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议案

２．２

发行方式

议案

２．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议案

２．４

定价原则

议案

２．５

发行数量

议案

２．６

限售期

议案

２．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议案

２．８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议案

２．９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议案

２．１０

上市地点

议案

３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议案

４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议案

５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

议案

６

《

关于制定

＜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议案

７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议案

８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注

：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８

为普通决议案

，

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

１ ／ ２

以上通过

，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

划

“

√

”。

２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１

、

议案

２

、

议案

３

、

议案

４

、

议案

５

、

议案

６

、

议案

７

为特别决议案

，

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

权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股东账户号码

：

持股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受托人

（

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签字

（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

委托日期

：

二

○

一四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052� � � �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4-013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年报披露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公司

2013

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计工作

延缓

，

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

经本公司申请

，

2013

年度报告披露时间由原预约的

2014

年

3

月

10

日变更为

2014

年

3

月

24

日

，

对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7日


